未签书面合同遭欠薪 桐城法院温情调解助维权

在务工过程中，不少劳动者碍于情面、图省事，与用工方仅做口头约定，忽视书面合同的重要性，一旦发生欠薪纠纷，便陷入维权无据的困境。近日，桐城市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成功调处一起务工人员未签书面劳务合同、仅凭口头约定被拖欠劳务费的纠纷，法官秉持司法为民理念，耐心调解化解矛盾，全力帮劳动者追回辛苦钱。
“我们当时什么都是口头讲好的，压根没想到他会拖着不给钱啊！我是外地人，离这边特别远，还没有直达的火车高铁，来回跑一趟要花好几千块，实在太不划算了！”原告陈某是一名装修工，经人介绍受被告包工头张某雇佣，在某地从事室内装修刮腻子工作。
双方只是口头敲定了劳务报酬标准、装修质量要求等事宜，全程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劳务合同，也没有做相关结算约定。陈某按照双方口头约定，保质保量完成了全部施工任务，可张某却只支付了部分工资，剩余一万余元劳务费一直拖欠不付。临近春节，陈某多次通过微信向张某催要欠款，张某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拒不支付。
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陈某致电承办法官诉说自己的难处：自己是外地务工人员，往返开庭不仅路途遥远、耗时长久，还要承担高额交通食宿费用，恳请法院能够安排线上开庭审理。
但承办法官审查后发现，双方既没有书面劳务合同，施工完工后也没有进行书面结算，陈某能提供的全部证据，只有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如果采取线上开庭方式，法院无法现场核对微信原始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再加上双方对欠款事实争议较大，本案并不适宜线上审理。
考虑到原告异地维权、交通不便的实际困难，承办法官没有机械推进庭审程序，而是将调解工作贯穿诉前、庭前全过程。此前虽经多次组织调解，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但法官依旧耐心倾听双方诉求，细致开展释法明理工作：一方面向被告张某明确，支付务工人员劳动报酬是法定义务，拒不支付欠薪要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另一方面结合陈某实际劳动时长、施工质量等情况，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
最终经过法官反复沟通、耐心调解，双方各退一步，就最终欠款支付数额达成一致调解协议，被告张某当场将拖欠的劳务费全额支付给陈某。这起拖延数月的劳务欠薪纠纷得以圆满化解，异地务工人员陈某的维权路，在法院人性化司法调解下，终于迎来了圆满结局。
（张梦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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